香  港  人  權  監  察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香 港 上 環 文 咸 西 街 44-46號 南 北 行 商 業 中 心 602 室
Room 602, Bonham Commercial Centre, 44-46 Bonham Strand West, Sheung Wan.
電話Phone: (852) 2811-4488    傳真Fax: (852) 2802-6012
關注自我審查加劇    籲傳媒揪出施壓敗類

2011年4月26日
1. 今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指出，有54%市民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有自我審查，是回歸以來新高
，對新聞傳媒的整體公信力評分是6.03分，為三年半以來最低。

2. 人權監察對新聞傳媒受壓及自我審查加劇表示關注。而從近日港鐵及其廣告代理OMD向傳媒發警告信事件，人權監察擔憂財團及廣告界以商業利益向傳媒施壓已屆明目張膽的地步。人權監察呼籲傳媒工作者和傳媒機構關注此種不良現象，堅守專業精神和操守，適當時挺身而出，揪出廣告界、商界和傳媒中的敗類。

3. 最近地鐵的廣告代理OMD，竟向報章發警告信，並要求報章通知編採人員，以抽廣告等手法試圖影響報導。據報，OMD業務總監關雪儀「強調信件措辭合乎廣告業內的慣常標準」
，港鐵署理行政總裁何恆光亦指信件屬廣告界標準函件
；這些說法，令人權監察擔憂，此種以商業利益干預傳媒的做法，似乎已成為部分廣告業界中人的慣常做法，亦有一些商界中人對這些踐踏新聞自由的做法似乎不予置疑。

4. 及後，有不少報導或評論更指商界以抽廣告干預傳媒負面報導時有發生，但屬不成文規則，如有言論指「廣告界一向有不成文規則，只會私下向報館市場部的營業代表施壓，絕不會踩過界影響編採自主」
，或「大企業廣告部就負面新聞接觸編採部管理層非新鮮事」
等。

5. 人權監察認為，任何以商業利益干預編採的做法，即使沒有白紙黑字，也應加以譴責和追究，即使只是不成文的做法，亦不能接受，不應視為理所當然，否則傳媒機構以至行業的公信力只會進一步受到拖累。

6. 人權監察呼籲傳媒工作者，無論是否遭明目張膽的施壓，也應揪出干預新聞自由以及編輯自主的敗類。市民尤其要對那些試圖干預新聞自由的商業機構和廣告界的敗類口誅筆伐，在情況許可下，抵制那些商業機構提供的或其廣告宣傳中的貨品和服務。
7. 為維護新聞自由，市民亦應關注傳媒機構能否堅持傳媒的專業水平和操守，對傳媒機構加強監察，防止財團以商業利益干預編採自主，防止自我審查的現象深化或蔓延，需要時，市民運用市場力量，杯葛自我審查的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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